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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草案 ）》關於評審和頒授各種
專業與執業資格的規定及其依據

宗光耀＊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以下簡稱《基本法（

草案）》〕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一款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確定專業制

度，根據公平合理的原則，制定有關評審和頒授各種專業和執業資格的辦法。”

我個人認爲，該款的含義是：在一九九九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以前，保持

澳門現行的專業制度不變，即有關各種專業與執業資格的評審和頒授權仍由政府

掌握，而不能交由專業團體自行决定；在一九九九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以

後，由特區政府根據實際情况自行確定專業制度，根據公平合理的原則，制定有

關評審和頒授各種專業與執業資格的辦法。這符合《中葡聯合聲明》關於保持澳

門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的原則。

＊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將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秘書長、新華通訊社澳門分社副社長

在《基本法（草案）》起草過程中，對於將來澳門特別行政區究竟應建立何

種專業制度，草委們以及社會上曾有不同意見和建議。有人認爲：世界上大多數

國家的法律均規定由專業團體行使對專業人士的管理權，這是專業制度的發展趨

勢；專業人士所從事職業的特點要求他們必須相對超脫，不依附於任何權力，這

樣才能較好地履行其職責，對專業人士的管理權交由專業團體來行使則能達到這

一目的；專業人士所從事的職業專業性強，外行人難以插手，若由外行人掌握專

業資格和執業資格的評審權，較易出現評審標准混亂、專業水平下降和貪污受賄

等現象。因此建議在專業與執業資格的評審和頒授問題上，可參照香港基本法第

一百四十二條的規定，寫明專業團體可自行審核和頒授專業資格。更多的人則認

爲：澳門與香港情况不同，從澳門自身的實際情况看，澳門專業與執業資格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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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和頒授權應由政府控制。在香港，由專業團體頒授專業資格的制度存在已久，

並已形成一套比較健全的審核制度。但澳門歷來是由政府或法院行使專業資格的

審定和執業登記，現有的專業團體旣無頒授專業資格的經驗，也不具備這方面的

條 件 。

各種專業與執業資格的評審和頒授方式是專業制度中一項重要的內容。世界

各國和地區對此有不同的規定：有的完全由政府控制（如，澳門目前有關各種專

業與執業資格的評審和頒授權基本上是由政府所掌握）；有的則由政府將權力授

予具有自治性質的公共團體（如，葡萄牙和香港現在所實行的制度）；還有的是

由政府將權力授予私人機構，等等。世界各國和地區在决定採用何種專業制度時

，均是根據自身的實際情况而定。

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在深入討論和廣泛徵詢各界意見後，多數草委認爲：

從澳門專業團體和專業制度的現狀，從保証從事專業活動的人士具有相應的專業

水平和公平合理的從業機會、以及從有利於澳門社會發展的角度看，專業和執業

資格還是由政府頒授管理爲好。因此，《基本法（草案）》第一百二十八條基本

上採納了第二種意見。該項規定比較符合澳門實際情况：

第一，澳門的專業團體尙處於發展階段，還不成熟。以往，由於經濟落後，

澳門專業人士甚少。近十幾年來，隨着經濟的發展，專業人士的增加，專業團體

開始出現，但多數是近幾年才剛剛成立。澳門的專業團體因成立時間短，組織和

運作未臻完善。有些團體成立後甚少活動，形同虛設；有些團體會員少，缺乏代

表性；還有些團體內部派系多，意見分歧。另外，有些行業同時存在幾個團體，

相互排斥。如澳門的會計師、核數師行業便有葡國會計專業公會澳門分會、澳門

會計員協會、澳門核數師會計師公會等。澳門專業團體現在的狀况，顯然不具備

承擔管理責任的能力。

第二，澳門專業制度不健全，問題甚多。目前，澳門尙無有關專業制度的立

法。對於專業人士的專業資格和執業資格的審核按專業分屬不同部門，缺乏統一

的管理，濫發執照的事情時有發生。有關職業守則和紀律管理則無人問津。在這

種情况下，首要的是應健全專業制度，加強政府對專業人士的管理，而不宜將權

力匆忙下放給尙未成熟的專業團體，否則勢必引起混亂和利益之爭。

第三，對專業人士的管理權下放給專業團體，容易出現少數人壟斷和控制某

一行業的狀况，不利於專業界的公平競爭。澳門地方小、經濟不發達，業務量有

限，目前同業人士間的競爭已較爲激烈。如果將權力交給專業團體，它們基於切

身的經濟利益，可能會不顧社會發展的需要，盡力阻止他人取得專業資格和執業

資格，不利於專業人材的培養，也不利澳門專業人員素質的提高。

總之，從澳門目前專業制度和專業團體發展的狀况看，將有關評審和頒授各

種專業與執業資格的權力交給專業團體的條件尙不成熟，故仍應由政府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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